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 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學程  學分證明書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  名
	
	學  號
	
	系（所）別
	特教系

	生  日
	   年   月   日
	電  話
	
	證書字號
	（學生免填）

	修習階段
	□學前教育階段   (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 (□身心障礙組  (資賦優異組)


※請勾選並填妥已修課程之成績及學分數，並以螢光筆於歷年成績單上將勾選之科目畫記。

	類  別
	修課學年度/學期
	課程名稱
	教育部採計之學分數
	成績
	所修課程

之學分數
	備註

	一般教育專業科目（10學分，依階段別於幼教學程或國小學程所列之教學基本學科、教育基礎課程、教育方法學課程必修科目中選列）
（請寫完整課程名稱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特殊教育共同專業科目（16-20學分，包括必修8學分及選修8-12學分）

（請寫完整課程名稱）
	
	特殊教育導論
	3
	
	3
	

	
	
	特殊兒童鑑定與評量
	3
	
	3
	

	
	
	特殊教育教學設計
	2
	
	2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	類  別
	修課學年度/學期
	課程名稱
	教育部採計之學分數
	成績
	所修課程

之學分數
	備註

	特殊教育各類組（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組）專業科目（10-14學分，包括必修8學分及選修2-6學分）

（請寫完整課程名稱）
	
	特殊教育教學實習
	4
	
	4
	

	
	
	資賦優異組教材教法
	4
	
	4
	

	
	
	資賦優異組教學實習
	2
	
	2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 計             學分


 備註:一、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學程應修學分數：至少40學分。 
二、請檢附歷年成績單乙份，經特殊教育學系審核並製發學分證明書。

	系審核人簽章
	系主任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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